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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大可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

 

一、 变更概述 

（一） 变更日期：2019 年 1 月 1 日 

 

（二） 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

1.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：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，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

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

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。 

2.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： 

（1）本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日采用财政部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

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6 号）相关规定。

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： 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

将“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”拆分为应收

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

应收票据列示 2019年 1月 1 日金额 0.00 元，列示 2019 年 12

月 31 日金额 0.00 元； 

应收账款列示 2019 年 1 月 1 日金额 26,734,855.77 元，列示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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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额 28,472,552.08 元。 

将“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”拆分为应付

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

应付票据列示 2019年 1月 1 日金额 0.00 元，列示 2019 年 12

月 31 日金额 0.00 元； 

应付账款列示 2019年 1月 1 日金额 177,904.00 元，列示

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额 270,000.00 元。 

将“资产减值损失”项目位置下移，作

为加项，损失以“-”填列 

资产减值损失列示 2019 年度金额 0.00 元，列示 2018 年度金

额-474,759.17 元。 

 

(2)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

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（财会〔2017〕7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—

—金融资产转移》（财会〔2017〕8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——

套期会计》（财会〔2017〕9号）以及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——金

融工具列报》（财会〔2017〕14 号）相关规定，根据累积影响数，调

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，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

调整。 

(3)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采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——

非货币性资产交换》（财会〔2019〕8 号）相关规定，公司对 2019 年

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，应根据准则

规定进行调整。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

换，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。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： 

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报表无影响。 

（4）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7日采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—

—债务重组》（财会〔2019〕9 号）相关规定，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

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，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。

公司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，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。

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： 

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报表无影响。 

（三） 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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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财政部规定变更，符合有关法律、 

法规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 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分别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。 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三、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，能够更

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  

四、 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

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，本次会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。  

五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是否采用追溯调整法 

√是 □否 

（一）采用追溯调整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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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，除某些特定情形外，对金融

工具的分类和计量（含减值）进行追溯调整，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

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（即 2019 年 1 月 1 日）的新账面价值之

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。同时，本公司

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。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2019

年 1 月 1日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：  

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： 

项目 

2018年 12月 31日和 2018年度 

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
影响

比例 

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,000,000.00 -3,000,000.00 0.00 -100% 

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.00 3,000,000.00 3,000,000.00 - 

资产总计 106,550,008.31 0 106,550,008.31 0% 

负债合计 387,337.84 0 387,337.84 0% 

未分配利润 10,370,444.54 0 10,370,444.54 0%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,162,670.47 0 106,162,670.47 0% 

少数股东权益 0 0 0 0%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,162,670.47 0 106,162,670.47 0% 

营业收入 63,932,427.50 0 63,932,427.50 0% 

净利润 7,055.42 0 7,055.42 0%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,055.42 0 7,055.42 0% 

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%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黑龙江大可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决议》 

（二）《黑龙江大可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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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》 

 

 

 

黑龙江大可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0年 4 月 29日 


